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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電學院機電科技博士班 111年入學生資格考試科目表  

 

組別  考試科目  

機電整合組  

基礎科目： 八擇定一科(工程數學、自動控制、製造學、工程力學、

材料學、熱力學、電子學、醫學概論) 

專業科目(一)、(二)：以學生入學年度機電整合研究所及製造科技

研究所課程科目表中所列科目為準，任選兩

科考之。  

車輛組  

應考科目分為 3類，各分類中列 3科選考科目；考生須選擇一類主

修及一類副修，主修類任選 2科應考，副修類任選 1科應考。 

分類及各分類之科目如下： 

第 1類(能源與動力組):流體力學、熱力學、內燃機。 

第 2類(機電與控制組):自動控制、電機學、電子學。 

第 3類(設計與分析組):振動學、車輛動力學、材料力學。 

自動化組  

基礎科目(三選一科)：高等工程數學、高等線性系統、數位影像處

理。  

專業科目(任選二科)：以學生所修習之研究所課程科目表中所列科

目為準，由指導教授指定考試科目。 

 

 


